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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岭南学院专业学位学生学费收缴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各项目：
根据中大财务〔2006〕11号《中山大学学生缴费规定》及中大财务〔2006〕12号《中山大学学生收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岭南学院专业学位学生学费收缴管理办法（暂行）》。经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予以下发。请各单位、各项目遵照执行，各项目主任负责组织落实。

附件：岭南学院专业学位学生学费收缴管理办法（暂行）
           　　  　　　二OO六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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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        2006年12月28日印发


附件
岭南学院专业学位学生学费收缴管理办法
（暂行）

根据中大财务〔2006〕11号《中山大学学生缴费规定》及中大财务〔2006〕12号《中山大学学生收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1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院专业学位学生（例MBA（含出国交换生）、EMBA、物流专业研究生等）。

第2条  学生应按学校、学院缴费要求，于新学年开学报到前10天到当地银行办理应缴费用的汇（存）款手续。

第3条  在开学后15个工作日内未能成功缴费的学生应及时与学院财务人员或相关工作人员联系，查明原因并办理缴费和注册手续。

第4条  学院依据成功缴费信息发给每位学生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教育收费收据。收费收据作为学校收费和学生退费时的重要凭证和依据，学生应妥善保管，以便核查。

第5条  严格执行先缴费、后入住的住宿管理制度。学生宿舍管理部门凭财务主管部门提供的缴费名单或缴费收据办理学生入住手续。
第6条  缓交学费的条件、程序和原则

（1） 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或其他突发事故，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缴清学费的，可以申请缓交（住宿费不能缓交）。

（2） 专业学位学生申请缓交学费的，需提交书面报告，报所在项目主任审查，经学院主管领导审核批准并签字盖章后，报研究生院按规定程序审批，报学校财务主管部门和学院财务人员备案。

（3） 经批准缓交学费的学生，须在批准缓交的期限结束前缴清学费。否则，按无故拖欠学费处理。

第7条  欠费处理

凡未在规定期限内缴清学杂费且未及时办理缓交学费手续，以及未在缓交期限结束前缴清欠费的学生按以下管理办法处理。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21号令第十条规定，未按学校规定缴清学费的学生在办理学年注册时，不予注册。
（2） 未缴清学费的研究生，暂缓拨付研究生业务费，暂缓参加实习、开题、论文答辩等教学活动。

（3） 新学期开学二个月内还未办理注册手续和缴纳学费的学生，学院将予以停课处理。在缴纳学费后，跟下一个年级修课。

（4） 对于学期结束尚未缴纳学费的学生，非毕业生者，学院上报有关部门取消其学籍；对于毕业生，学院将暂缓论文答辩。

（5） 对已退学和已离校的欠费学生，学院保留追溯其已拖欠学费、住宿费、使用学院教育资源等费用的权利。

第8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岭 南 学 院

二OO六年十二月四日
本人_________________已详细阅读岭南学院专业学位学生学费收缴管理办法，兹保证在出国交换前缴清当年学费。
申请人签名：
申请学校：

申请日期：
